
第一章 不就是前夫嗎？ 

江南，梅花府，趙家。 

天色將明未明，金黃色跟紫色的雲朵層層疊疊，夏日天亮得早，不到卯初呢，格

扇已經透進一縷光。 

向清越在雞鳴之前睜開眼睛—— 身為趙家大小姐的隨身丫頭，是不能睡懶覺

的。丫頭的圈子也是競爭激烈，她如果做不好，能頂替她的人多著呢，人人都巴

望著能到大小姐身邊伺候，所以三年多來，向清越沒一刻敢偷懶，趙大小姐最喜

歡她的梳頭手藝。 

向清越翻身下床，換了艾綠色的衣裙，又去後面水缸打水，梳洗乾淨，接著坐在

銅鏡前把自己梳整起來。不能比大小姐好看，不然大小姐會不高興，可也不能不

修邊幅，汙了大小姐的眼睛。 

幸運的是，穿越前做的是美髮，向清越一向懂客人臉色，趙大小姐挑個眉，她都

能猜出是什麼意思，所以大小姐脾氣雖然大，卻不太會發到她身上。 

把金釵盤上長髮，向清越走到床邊搖了搖佩蘭，「佩蘭，起來了。」 

佩蘭好睡，直喚了好幾聲，這才睜開眼睛，也馬上下床。 

丫頭們沒有賴床的資格，動作自然快得很。 

佩蘭是趙家的家生子，原名叫做趙來弟，十歲的時候，趙大夫人不知道從哪聽來

趙來弟八字好，一算果然是帶福的，便放在自己女兒身邊伺候。她跟向清越一樣，

是大丫頭，趙大小姐當然不可能用一個叫做趙來弟的丫頭，於是另外給她起名佩

蘭。 

趙大小姐的芳名叫做趙芳霏，今年十五，應該是訂親的年紀，但由於趙家門第好，

官宦世家，趙大老爺可是梅花府的少尹，從四品的官，少尹的嫡長女自然得千挑

萬挑，挑個好的，只是趙老夫人跟趙大夫人越是這樣想，婚事就更不順。 

身為丫頭，向清越自然不會去問小姐這種問題，問了不是討罵嘛，她只要乖乖做

她的丫頭就好了，將來小姐要是嫁得近，她就跟過去梳頭，要是嫁得遠，她便另

外謀生—— 她打的是活契，要走要留隨她意思，趙家可不能勉強她。 

佩蘭動作也很快，把自己梳整好，見向清越一身艾綠，便挑了一身月白，顏色不

同又相襯，趙芳霏的脾氣不是太好，她們都盡量讓小姐挑不出錯。 

走出了下人住的後罩房，兩人並肩朝一進的地方—— 趙芳霏單獨住在流花閣，

一進三大房，丫頭跟粗使婆子都住在後院的後罩房，趙芳霏是嫡出大小姐，伺候

的除了吳嬤嬤一家三口，向清越、佩蘭兩個大丫頭，尚有紫苑、白芷兩個晚上服

侍的，另外還有四個粗使婆子都由吳嬤嬤指派，她是趙芳霏的奶娘，趙大夫人一

門心思全在兒子身上，趙芳霏跟吳嬤嬤說不定還更像一對母女。 

紫苑已經在格扇前面等了，見到人，乖巧的笑，「半夏姊姊、佩蘭姊姊。」 

向清越在趙家當然不可能叫本名，「半夏」這個名字是趙芳霏賜下的。 

向清越跟佩蘭兩人輕手輕腳推開格扇，經過花廳，繞過翠鳥屏風，走到趙芳霏的

床邊，她睡得很熟。 

向清越輕輕的搖了搖趙芳霏，用很小的聲音開始叫喚，「大小姐，該起床了。」 



趙芳霏發出一個鼻音，然後翻了個身。 

「大小姐，您該起來了。」 

趙芳霏轉過來，講了一個字，「煩。」 

向清越繼續好脾氣的輕拍趙芳霏的手，「今日堂少爺跟朋友要來，大小姐得趕快

起來梳妝打扮。」 

趙芳霏睜開眼，不是很高興。 

向清越陪笑說：「奴婢扶小姐起來。」 

趙芳霏嘖了一聲，向清越知道這是同意了，趕緊把人扶起。 

這時候白芷已經端了一盆溫水過來，佩蘭絞了溫手巾給趙芳霏擦臉，要輕輕的，

小姐的皮膚很嬌嫩，可得小心。 

經過一番折騰，趙芳霏總算醒了神，坐在玫瑰妝臺前讓向清越梳頭髮。 

格扇一下又開了，不一會，吳嬤嬤繞過翠鳥屏風過來，見自己奶大的小姐已經起

床，笑了出來，「小姐可起來了，老奴還擔心小姐賴床呢。」 

趙芳霏意興闌珊，「今日是什麼日子，祖母這麼重視，我可不敢賴床。」 

向清越用木梳沾了牡丹花油把趙芳霏的一頭長髮梳開，然後慢慢的盤起姑娘髮

式—— 今天是重要的日子，趙老夫人已經叮嚀過，今日的幾個年紀合適的小姐

務必好好打扮，因為住在秦縣的堂少爺要來。 

當然，重點不是堂少爺，自家人要來就來，沒什麼好迎接，主要是堂少爺的朋友，

姓蘇，年紀輕輕就是司竹監，正七品呢，重點是只有一個長年在山上念經的妻子，

還沒平妻，這若是當上了平妻，跟正房太太也是差不多。 

對趙芳霏來說，實在是一門很好的親事，奈何趙芳霏向來以貌取人，一聽說對方

年紀二十五就不太感興趣，又聽說還有個妻子長年在山上，更是覺得一定是容貌

鄙陋，沒姑娘願意嫁，所以一直提不起勁，前幾日還想著要裝病，但想想趙老夫

人厲害，自己恐怕裝病不成還得罪了祖母，於是只能罷了。 

吳嬤嬤怎會不懂小姐，笑說：「小姐可開心點，老奴剛剛去松竹院老夫人那裡，

聽那裡的嬤嬤說，蘇大人可是一表人才呢。」 

趙芳霏卻是不信，「一表人才，又是正七品的官兒，怎會二十幾歲還沒子嗣，分

明是有問題。」 

「小姐，這科考哪這麼簡單，妳看那旁支的七堂老爺都快五十了還在考舉子，老

奴聽說很多讀書人是斷了一切外務，專心讀書，三四十歲第一次當新郎的大有人

在，不都為了功名嘛。」 

吳嬤嬤說完，給向清越使了眼色。 

向清越在趙家只是個丫頭，不敢得罪小姐，但也不敢得罪吳嬤嬤，已經對上眼神，

不能裝作不知道，只能笑著勸，「蘇大人能以探花的身分就讓皇上賜下司竹監，

著實厲害，聽說狀元郎給了內寺伯，這狀元跟探花都是七品，可見皇上喜歡探花

郎多些，這蘇大人能有皇上的眼緣，肯定不會醜的。」 

吳嬤嬤連連點頭，「就是。」說完，給了向清越一個嘉許的眼神。 

趙芳霏想想，好像有點道理，「那照說蘇大人有了這功名，京城應該很多人想跟



他當親家，怎輪到我。」 

趙芳霏雖然沒去過京城，但梅花府也算是個小京城了，條件好一點的少年少女根

本不可能逃得過，都是早早被定下來，她若不是因為父親就是梅花府少尹，也不

可能讓她悠閒的待到現在。 

吳嬤嬤噎住了，連忙又對向清越使眼色，向清越連忙說：「何況也只不過見見面，

又不是一定要把小姐許給蘇大人，小姐若是無論如何都不喜歡，老夫人也不會強

迫小姐的，畢竟老夫人在幾個孫女中，最疼的就是小姐了。」 

趙芳霏一聽，露出一點笑容，「這倒是。」 

趙芳霏長得像早逝的姑姑，故趙老夫人特別疼愛她，把當年來不及疼女兒的都拿

來疼這孫女，趙芳霏的脾氣能這麼大，跟趙老夫人的溺愛也有很大的關係。 

向清越一陣忙碌，總算把趙芳霏的頭梳好，佩蘭也已經把衣服鞋子準備起來，幾

人服侍了趙芳霏換衣服，便往松竹院跟趙老夫人請安去了。 

 

 

趙家是大家族，本家旁支一共好幾房人口，當官的當官、經商的經商，幾乎每房

都有人特別爭氣，這樣的情形下，往來自然十分頻繁。 

盡孝，是趙家女眷每日必做的功課。 

趙老夫人總是心情很好。 

向清越想，如果她能活到這把年紀，有四個健康的兒子，一個當官，還當到了梅

花府的少尹；一個經商，十隊海船，一百多艘，終年在海港邊來回，兩個兒子互

相幫忙，興旺家族，剩下的兩個兒子雖然普通，但好處是孝順、能生養，子孫多

多，那自己心情也會很好。 

趙老夫人看著打扮精緻的趙芳霏，露出和藹笑容，「這樣就對了，蘇大人看了一

定喜歡。」 

趙芳霏嘟起嘴，「我又不希罕。」 

趙老夫人也不生氣，笑說：「是祖母希罕。」 

趙芳霏的幾個庶妹跟堂妹都羨慕的看著她這樣跟趙老夫人說話，祖母其實是很和

藹的，可是她們不敢。 

趙老夫人笑說：「蘇大人年紀輕輕就官拜七品實在難得，正妻長年在上山念經，

後宅就是平妻為大，他又是要走官路的，總不可能寵妾滅妻，若是你們有緣，祖

母也算了了一件事情。」 

「孫女兒跟他都沒見過。」 

趙芳霏的母親汪氏笑道：「祖母難道會害妳？」 

趙芳霏敢跟祖母那樣說話，但卻不敢跟母親放肆，只能乖乖說：「女兒謹遵母親

教誨。」 

「這就是了。」汪氏臉上喜色藏不住，「母親昨日去府尹家，回來得太晚才沒跟

妳說，妳道那蘇大人叫什麼名字。」 

「不就是蘇嘉懿嘛。」 



「哪這麼普通，蘇嘉懿是聖上給他賜名，嘉言懿行，這多大的榮譽，狀元跟探花

一樣品位，聖上還給蘇大人起名，這不表明更加重視。」 

趙四夫人郭氏奇怪，「大嫂，皇上既然喜歡這蘇大人，怎麼不乾脆把狀元給了蘇

大人？」 

汪氏就等著這麼問呢，得意的說：「因為那狀元郎已經是考了第十幾次了，都已

經六十幾歲才上殿，榜眼也是快六十歲，我們東瑞國向來敬老尊賢，皇上自然得

高看高齡學子一眼，要是真把狀元給了年紀輕輕的蘇大人，對蘇大人反而不好。」 

郭氏點頭，「原來是這樣。」 

想想，又給自己的女兒趙芳真使眼色，趙芳真今年十四歲，雖然還有點小，但如

果蘇大人中意，備嫁個一年，十五歲過門就剛剛好。 

向清越站在趙芳霏身後，這種場合沒她說話的分，於是只靜靜的聽，心想，如果

小姐跟那個蘇嘉懿真的看對眼，自己恐怕要另外找工作，因為她不想上京。 

趙芳霏只是脾氣大了點，但伺候三年多，向清越自問已經知道怎麼應付她，如果

換一個人伺候，自己未必能做得更好，而且古代沒人權，小姐打丫頭天經地義，

趙芳霏有一點很好，她是趙家唯一一個不打人的小姐。 

「芳霏啊。」趙老夫人和顏悅色的說道：「這蘇大人除了年紀大些，也沒什麼不

好。看在祖母眼中，大妳十歲，說不定懂得疼人，女人嫁人就是跟老天賭運氣，

運氣好的像妳娘、妳幾個嬸娘都嫁了好丈夫，運氣不好的，想想妳那郝家姊姊、

祝家姊姊，丈夫長得好皮相卻不懂疼人，有什麼用。」 

向清越在心裡點頭，趙老夫人的智慧還是有的，別的不說，光是蘇大人要走官路

這點，正妻跟平妻的地位就可以獲得保障，要不然像郝家小姐那樣被個妾室騎到

頭上也實在很慘。 

丈夫嘛，還是要—— 算了，這可不是重點，重點是趙老夫人一門心思想把大小

姐嫁給蘇大人，那自己就得另外找頭路了，不知道大少夫人還是二少夫人那邊缺

不缺梳頭的，趙家月銀豐厚，她需要銀子。 

不是普通的需要，是非常的需要。 

早知道自己有天會穿越，她一定會好好學習一門在古代可以用得上的技藝，譬如

說按摩啦，趙老夫人身邊有個李娘子，就是按摩的一把好手，每個月的月銀雖然

跟她一樣是二兩，但趙老夫人的賞銀可多了，寡居的李娘子供得起兒子在書院寄

讀，書院每個月至少五兩銀子，所以李娘子每個月至少五兩，光想就很羨慕。 

還有，趙老夫人院子裡有個專做點心的侯廚娘，是從京城來的，會的點心上百種，

甜的鹹的都難不倒她，每逢貴客上門都會露一手，侯廚娘常常因為點心做得好被

叫來前面磕頭，然後就是貴客賞賜。 

要說向清越有什麼偶像，那就是李娘子跟侯廚娘了，雖然都是月銀二兩，但人家

賺得可豐厚了，自己雖然會梳頭，但會梳頭的多得去了，只是她前世經驗豐富、

手巧，不然她也不敢想像自己這樣的下堂妻會有什麼下場。 

說來，自己也應該滿足現況了，趙家這樣的大門大戶居然願意聘請一個下堂妻來

給未婚小姐梳頭，感激、感恩、感謝，希望趙家一定要屹立不倒，她才好繼續在



這大樹底下生存，她沒辦法再找到更好的工作了…… 

「芳霏，妳今年已經十五了，婚事不能再拖，入贅的事情也不要再提，祖母疼妳，

可以當作沒聽到，可是萬一妳父親聽到，一定會大動肝火。祖母再疼妳，到時候

都未必能保妳，妳的父親是梅花府少尹，我們是從四品的世家，絕對不可能讓一

個好好的大小姐招贅，以後不准再提。」 

「祖母，孫女兒—— 」 

「半夏、佩蘭。」 

向清越跟佩蘭連忙回答，「奴婢在。」 

「好好勸小姐，要是讓老身再聽到一次招贅，我就打妳們一人十大板。」 

向清越在心裡叫苦，趙老夫人這也太不講理了，小姐希望招贅又不是她們慫恿

的，怎麼能把帳算在她們頭上，但趙老夫人這樣說，也不敢頂嘴，雙雙跪下，「是，

奴婢知道。」 

趙老夫人又說了一番，這才放她們回去。 

 

 

趙芳霏在流花閣彈了一會琴、寫了一會字，午飯只吃了幾口，又開始作畫，全身

上下寫著煩躁。屋裡靜悄悄的，大家都知道她心情不好，向清越跟佩蘭更是大氣

不敢出，深怕自己發出點聲音就成了趙芳霏發脾氣的對象。 

未正時分，小丫頭來說，堂少爺跟蘇大人已經到了，正在荷花池的水榭上，趙老

夫人讓大小姐去。 

趙芳霏不敢違背祖母命令，站起身，卻沒想到一個不小心袖子劃過硯臺，染了一

片黑，那是為了見蘇大人特意換上的金繡羅衫。 

佩蘭連忙說：「奴婢馬上幫小姐更衣。」 

吳嬤嬤一看，馬上下命令，「半夏，妳先過去跟堂少爺還有蘇大人說，小姐更衣，

晚點過去，免得失了禮數。」 

「是。」 

向清越不敢耽擱，快步走出流花院，朝荷花池去。 

想到要見秦縣的堂少爺，覺得實在很煩。 

堂少爺叫做趙熙，跟趙家其實是再從的關係，但兩家都有出息，當然不在意親近

點，於是「再從堂少爺」成了「堂少爺」。 

趙熙今年二十八，家中有妻妾，膝下有兒女，人生的顛峰是十七歲時考上舉子，

然後就沒了。此後三年考一次進士，次次落第，但就古代讀書人來說，二十八歲

也還很年輕，考，再考，秦縣趙家有的是錢，不用養家，慢慢考。 

向清越沒見過趙熙時，對他是有些好感的，畢竟科考不易，十七能上舉子，可得

付出相當的努力，但自從趙熙想娶她當妾，那好感就沒了，只剩下嫌惡。 

妻妾成群了還惦著堂妹的丫頭，豬哥也該有個限度。 

然後趙熙那豬哥還覺得自己坦蕩，什麼也沒錯，所以不怕人知道，趙家的嬤嬤會

拿向清越開玩笑，幾個大娘子也會拿她開玩笑，最可怕的是趙熙的妻子張氏還上



門過，起先向清越以為張氏是來找麻煩的，結果自己錯了，不是找麻煩，張氏為

了一圓趙熙的相思夢，所以特別上門表示誠意。 

「半夏，妳就點頭吧，我知道妳打的是活契，婚事可以自己作主，大爺人真的很

好的，我雖然是正妻，但大爺對其他妹妹們都不差，我有的，妹妹也都會有，將

來妳若入府，待遇也是跟我們一般。」 

「我也不是小器的人，我是真心希望妳能來我們家當大爺的新姨娘。我們院子那

樣大，我這人又愛熱鬧，今天辦個賞花、明天辦個賞茶，熙爺讀書交朋友，我們

就自己找樂子，人多有趣，妳說說喜歡什麼，我都可以幫妳置辦，喜歡看戲、聽

說書都不是問題，我們這院子啊，孩子少、銀子多，日子舒服得很。」 

「我一見妳就覺得有緣，我可以跟妳保證，過門一定好好待妳，喝了茶，我們就

是親姊妹的關係，我可以對老天爺發誓，絕對把妳當親妹妹疼愛，將來妳若有了

孩子，也是嫡子待遇，都是大爺的孩子，我不會偏心的。」 

嘔。 

向清越傻眼死了，這張氏也賢慧得太過了吧，身為女子，她不能接受，什麼姊妹

啊，什麼一樣啊，不行、不行，通通不可以。 

話說趙熙也混蛋得可以，還讓妻子出面做這種事情，過分。 

向清越想，自己對那個未曾謀面的蘇大人亦沒好感，一定是因為他跟趙熙混在一

起的關係，人以群分，物以類聚，那蘇大人說得好聽，妻子在山上念經，尚未收

平妻，但古代人的用字遣詞學問是很大的，妾室成群，也可以算是沒娶平妻。 

嘖嘖嘖。 

向清越一邊腹誹，但腳步可不敢慢，繞過大半個趙家後花園，總算到了荷花池。 

趙大老爺是梅花府少尹，宅子十分闊氣，那荷花池可不是只有幾朵盛開的荷花，

幾節蓮藕，是真的能划小船的。 

夏夜時，少爺小姐都喜歡帶上果子點心上船，賞月吟歌，向清越跟著趙芳霏去過

幾次，好不愜意，霎時她都忘了自己是什麼身分，只覺得月色美、夏風涼，一時

間不知道當下是古是今。 

前生沒什麼好，今生，還不錯。 

有了冀望、有了喜悅，體會了很多前生沒體會過的情感。 

如果讓她重來，她還是會做出一樣的選擇。 

 

 

向清越提裙上了水榭。 

家中的丫頭已經煮起茶來，石桌上乾果鮮果都有，除了趙熙跟那蘇大人，還有趙

家本家的兩個少爺，趙封跟趙勤。 

趙封跟趙勤也是讀書人，趙封好點，中過秀才，趙勤就真的尚待努力了。 

向清越屈膝，「奴婢見過蘇大人、大少爺、六少爺、堂少爺。」 

東瑞國階級嚴明，蘇嘉懿是有品級的司竹監，自然要先向他行禮，接下來就按照

族譜的上下順序了。 



趙封見向清越只一人前來，奇怪道：「妳家小姐呢？」 

「小姐出門前衣服被墨水沾染，要更衣晚點到，恐貴客久候，故讓奴婢先來告知

一聲，還請蘇大人跟各位少爺切勿見怪。」 

趙封跟趙勤自然不會在這種時候說自己妹妹不是，倒是趙熙，見到向清越時一臉

笑意，「半夏，幾個月不見，妳氣色更佳，這段日子過得可好？」 

向清越只覺得尷尬，這是要她說什麼，不能罵，怎麼說都是堂少爺，但更不能謝，

怕趙熙打蛇隨棍上。 

趙熙真的很白目，有妻妾有兒女，還在裝什麼情聖啊，噁心。 

只能顧左右而言他，「大小姐很快就到了，蘇大人跟各位少爺先用點心吧，這桂

花定勝糕是侯廚娘的拿手點心，平時只伺候老夫人的，這回為了蘇大人跟各位少

爺，侯廚娘一大早就起來忙。至於這魚形糕點，寓意魚躍龍門，對讀書人而言，

最吉祥不過。」 

趙熙收起扇子一笑，「真會說話。」 

向清越在內心哀嚎，我也是被逼的，你不要在這邊表演深情款款，我根本一句話

都不會多說。 

趙熙真的好煩。 

雖然心裡這樣想，臉上表情可是不敢洩漏半分。 

就在這時候，一直面向荷花池的蘇大人慢慢轉過身來。 

向清越一呆—— 那蘇大人眉清目秀，英風盎然，站在水榭邊，微風吹來，衣袂

飄飄，皮相美，骨相更美，真正的風度翩翩。 

那雙清冷的鳳眼真的……媽啊。 

向清越在心中尖叫起來，喔不，不是，天哪，不要是…… 

他不是蘇子珪嗎？ 

他是蘇子珪沒錯吧？ 

怎麼叫做蘇嘉懿了？ 

喔不對，大夫人說過，蘇嘉懿是聖上賜名，所以他應該是蘇子珪吧…… 

可、可是…… 

他怎麼在短短幾年內從個舉子變成司竹監？還有，他不是要娶房玉蘅嗎？怎麼又

是單身了？ 

向清越只覺得一陣冷、一陣熱，一時間腦子發脹、一時間又覺得腦袋空空，想大

叫，又怕自己真的叫出來，只好把嘴巴咬得死緊。 

趙熙關心問：「半夏，妳怎麼了？臉色這樣差？」 

「沒、沒事。」 

「臉色這樣白，病了嗎？」 

趙熙伸手就要來摸她額頭，向清越連忙後退，趙熙這才想起男女授受不親，乾笑，

「我不是那意思，就只是擔心妳。」 

「奴婢沒事。」 

蘇子珪似笑非笑的，「趙兄可真關心這丫頭。」 



話是對著趙熙說，鳳眼卻是輕描淡寫的瞥過向清越，向清越只覺得背後一冷，突

然又有點憤怒，看什麼看，被迫下堂了還不准別人找活計嗎？ 

對啊，向清越，妳怕什麼，蘇子珪不就只是前夫而已，又不是債主，債主才該害

怕，前夫有什麼好怕。 

向清越，挺起胸膛，別怕！ 

但她就是……唉…… 

她現在真懂為什麼趙芳霏喜歡長得好看的，要不是蘇子珪長得好看，自己至於這

樣嗎？別的不說，長得好看的人還真了不起，看看看，蘇子珪那什麼眼神，什麼

眼神，臉上就寫著一個「哼」字。 

趙熙臉上笑意不減，「也不瞞蘇大人，我對這丫頭有心思，自然對她與眾不同。」 

「哦。」蘇子珪淡淡一笑，「喜歡，要過來就是，一個丫頭而已。」 

「這丫頭是活契，她不願，我也拿她沒辦法。」 

「她不願啊……」蘇子珪說了這四個字，又看了向清越一眼。 

向清越被他看得又慫又怒，想發脾氣得忍住，想跑也不能跑，只能拚命在心中叫

自己冷靜。 

深吸一口氣，她開始在心中念經：觀自在菩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時，照見五蘊

皆空，度一切苦厄……不生氣、不生氣、不生氣，不要造口業，今天只是意外，

她知道這個蘇大人只是有公務要辦，在這邊住幾天，很快就會走……觀自在菩

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時…… 

呼，吸。 

大口呼，大口吸。 

向清越真的覺得穿越人就是這點好，心臟無比堅強，就像現在，她明明看到前夫

嚇得要死，也可以裝作沒事。 

你演我也演，大家一起演。 

但不知道為什麼，她突然想起一件事情，吳嬤嬤說，蘇大人尚未娶平妻。 

蘇家啊，那根本惡靈古堡，哪個腦袋正常的女子都待不住的，就那一家子還想娶

平妻好開枝散葉，就算當上一品太尉，也只能有妾室啦。 

哈，哈哈，哈哈哈。 

唉。 

 

 

在趙家，少爺小姐的晚飯是四菜一湯，酉時廚房已經把食盒送來，向清越跟佩蘭

連忙布起菜。 

葷菜是茶香子雞、白花海參，素的是香菇蘿蔔、糖醋蓮藕，湯品是豌豆肥腸湯，

配上四鮮果，蘋果、桃子、西瓜、荔枝。 

趙芳霏興趣缺缺，茶香子雞只吃了一口，糖醋蓮藕倒是喜歡，吃了一小半，飯沒

動，豌豆肥腸湯還算賞臉，喝了半碗。 

向清越跟佩蘭互看一眼，這樣不行啊，萬一小姐瘦了，被罵的可是她們。 



「小姐想吃什麼？不如奴婢下廚做給小姐吧？」佩蘭提議。 

趙家大，除了趙老夫人以及懷孕的女子之外，其他人都不能點菜，但佩蘭小時候

在廚房待，要做些吃食還是可以的。 

趙芳霏搖搖頭，「熱，不想吃。」 

向清越馬上剝了一個荔枝，「小姐不如嚐嚐荔枝，這可是嶺南第一批荔枝，老夫

人特別賞下來，其他小姐可沒有。」 

趙芳霏就著向清越的手吃了，「還算可以。」 

佩蘭陪笑，「等六七月盛產，奴婢肯定去廚房給小姐挑又大又甜的。」 

趙芳霏突然問道：「妳們今日都見過蘇大人了，覺得怎麼樣？」 

向清越心裡猛然一跳，她已經念經念一個下午了，看來還要繼續念。觀自在菩薩，

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時……沒事多念經，不要造口業。 

佩蘭沒想那麼多，「奴婢見識少，不過蘇大人年紀輕輕就位列七品，樣貌還長得

那樣好，是很好的親事了。」 

「半夏妳說呢？」 

「奴婢也沒見識，小姐若有什麼想法，奴婢去做就是了。」 

趙芳霏放下筷子，「祖母為了接待蘇大人，特意把漂亮的丫頭都換去客院了，妳

留點神，幫我打聽打聽，看看這幾日他有沒有要了誰。」 

向清越在心中叫苦，老天鵝啊，她看到前夫已經夠尷尬了，現在還得去打聽前夫

有沒有要丫頭暖床，萬一蘇子珪知道了，搞不好還會臭美，覺得自己魅力無邊，

才會讓前妻念念不忘。 

但這邊是小姐命令，也不能說不，只好硬著頭皮，「是。」 

「小姐也開心些，如果婚事成了，蘇夫人長年在山上念經，出入自然是小姐張羅，

跟七品夫人也沒差多少，再說了，將來蘇大人再高昇，肯定會為了應酬往來方便

而把正妻休掉，把小姐扶正。」佩蘭一如既往的樂觀，「那可風光得很，本家旁

支的小姐都沒人這樣風光，等小姐將來當了祖母，至少也是三品，說不定是二品

夫人了，到時候豈不光宗耀祖。」 

趙芳霏饒是沒什麼心情，還是笑了，「妳真能說。」想想又嘆息一聲，「可是進入

官戶，日子就沒那樣輕鬆了，要說我沒出息也好，比起官門，我更想嫁入商家，

有錢、當太太，不用去阿諛奉承別人，七品算什麼，開個宴會要跟多少人打招呼。

京城啊，貴人多著呢，七品其實不算什麼，何況我還只是個平妻名分。」 

向清越不得不佩服，趙芳霏雖然才十五歲，但腦子很清楚，比起一門心思想搭上

這門親事的趙芳真，趙芳霏可是聰明多了。 

只是大戶人家的女兒向來就只是籌碼，趙老夫人就算再疼愛趙芳霏，她也沒有說

不的權利。 

趙芳霏想了想，似乎是下定決心，「半夏，妳把這些水果分一半拿去給蘇大人，

順便拿點銀子過去賞人，該給的都給，不用省。」 

向清越內心痛苦，臉上卻是不敢顯露，只能取了個平日裝糖果的青瓷盤，把四鮮

果都撿了一些上去，放入食盒，又在放賞銀的抽斗取了幾個荷包，一手拿著燈籠，



朝著客院去。 

心裡一直想著慢點到、慢點到、慢點到，但平日走起來長長的距離，不知道這次

為什麼一下就到了。 

真是，她明明已經放慢腳步了，為什麼還是這麼快！早死跟晚死差很多，她想晚

點。 

向清越在白牆邊又深呼吸了幾次，咧嘴一笑，維持著這弧度，這才抬手敲了客院

的門。 

守門婆子知道大小姐送水果來，笑著讓她進了。 

向清越拿出一個荷包給婆子，告訴那婆子，要是別的小姐有派人來，傳個話給她，

另外有賞，婆子笑咪咪的連忙點頭。 

主屋內，蠟燭亮著，在格扇勾勒出一個在讀書的人影。 

向清越腳步從來沒有一刻像現在這樣沉重，好像灌了鉛，怎麼樣都走不動，觀自

在菩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時…… 

她還是敲了格扇，一個丫頭從裡面給她開了門，向清越認得，那丫頭叫做晨曦，

是趙老夫人身邊的得力丫頭，長得很美，柔柔弱弱的模樣，一雙眼睛更是生得我

見猶憐。 

蘇子珪在案前讀書。 

向清越一個屈膝，「蘇大人，這些水果是我家小姐的心意，請您嚐嚐。」 

蘇子珪抬起頭，清冷的鳳眼露出諷刺的笑意，「放著吧。」 

第二章 君子愛財，取之有道 

七年前，江南，稻豐村。 

這天對十六歲的向清越來說沒什麼不同，一早起來，給爹娘的牌位點了香，拉開

廚房灶子上的小門，看著火星還有一點，放了一把乾稻草，火一下大了起來，接

著放入兩木條讓火燒起，在鍋裡倒了水準備煮飯。 

一樣的事情做了好幾年，自然熟門熟路，不一會淘米下鍋，水沸，鍋子慢慢散發

出米香。 

一個蒼老的聲音傳來，「越丫頭。」 

向清越回頭，看到來人，露出笑容，「外婆，天氣冷，怎麼不多睡會。」 

「冷，但聞到米香，不知道怎麼的就自己起來了。」 

向清越一笑，「外婆去等著，很快就好了。」 

田婆子愛憐的看著眼前的外孫女，不是她偏心，但這孩子真的又孝順、又乖巧、

又懂事，可惜自己女兒福薄，女婿也是個短命的，夫妻倆居然一前一後留下越丫

頭走了，向家那邊的親戚原本是想把向清越直接給人當童養媳，後來是田婆子捨

不得，把孩子要了過來。 

鄉下的女娃是不值錢的，向家見人家外婆要，也樂得少麻煩—— 把孩子給外婆，

別人總不能說他們做得不對。 

一老一小就這樣互相陪伴，老的照顧小的，等到小的長大了，換她照顧老的，洗

衣、砍柴、種田，什麼都會。 



田婆子心疼哪，可是她自從前幾年跌了一跤，後來腰一直好不了，使不上力，粗

活也只能都交給當時才十二歲的向清越。 

向清越懂事，咬著牙硬撐下來，粗活這種事情，做久就習慣，現在稻豐村誰不知

道向清越是翻田的一把好手，農忙時還會給幾斗米，請她去幫忙。 

祖孫倆就這樣相依為命，日子過得也挺好。 

向清越其實還有個舅舅田大郎，但舅母倪氏厲害，田大郎連回家探視自家老娘都

不敢，也是很沒用了。田婆子剛開始還會想兒子，後來想著想著就想開了，算了，

當自己沒有兒女命吧，兒子不孝、女兒早死，所幸上天給她這個外孫女，也能稍

解寂寞。 

每天日子都差不多，但很寧靜，也很快樂。 

對向清越來說，這樣的日子還挺舒服的，前世她生在一個重男輕女的家庭，爸媽

只看重兩個弟弟，彷彿她是撿來的一樣，雖然不曾缺衣少食，但就是沒有關心，

媽媽甚至給她一個印章，讓她自己在聯絡簿上蓋印，因為母親沒空。 

可是，媽媽卻有大把的時間陪兩個弟弟讀書。留學過的母親英文很好，但她卻只

教兩個弟弟，一個一個文法、一個一個例句，她也提過想讓媽媽教她，講了幾次，

最後媽媽不耐煩的告訴她已經給她報了補習班。 

就是這樣，她不能說自己被虐待，但是沒有愛。 

爸媽對她漠不關心。 

她大學到中部念書，寒假回家，發現房中堆滿兩個弟弟的雜物，她氣得要發瘋，

要弟弟馬上搬走那些東西。 

爸爸卻說：「這有什麼好生氣，他們是妳弟弟，我就是討厭妳這種樣子，不知道

像了誰，自私得要命。」 

自私？ 

她真的被打擊到了，她從小到大備受冷落，不爭不搶，爸爸居然覺得她自私？ 

已經把爸爸媽媽都讓出來了，這樣還自私？ 

她終於瞭解在這個家，自己的存在有多麼多餘，他們四個才是一家人，她不是，

她只是個意外闖入者。 

她在客廳大哭，訴說自己多年委屈，說得泣不成聲，幾度哽咽，爸媽皺著眉，下

了一個定論，「養妳真不如養隻狗，好吃好喝的供著，居然這麼不滿意？妳去外

面問問誰這麼好命，一天到晚給爸媽臉色，不知好歹。」 

不知好歹，這四個字像響雷，轟得她頭腦生疼。 

後來她沒再回過家了，但同時，爸媽也為了要她低頭，斷了經濟來源。 

這時候她在批踢踢上看到一篇文章，說美髮要是好好學，很好賺。 

她就中斷了大學，開始去當學徒。 

她有一點天分，學得又快又好，短短三年多已經成了設計師，美髮很辛苦，沒有

很好賺，但過得去，只要肯努力，客人不缺，一天下來腰痠背痛，不會想太多就

一覺到天亮，好像也不錯。 

至於戀愛，真沒想過。 



以前想當好女兒、不敢戀愛，後來自己獨立了，又忙得沒空了。 

想存錢、想買房子、想要一個真正自己的家……這些已經佔據她所有時間。 

一場車禍，她來到這裡，取代了七歲時生重病的向清越。 

剛開始當然是驚慌的，一來這邊就沒有娘，爹又剛死，親戚都嫌她是個麻煩，等

她被送到田婆子身邊，第一次被真誠的擁抱、第一次被和藹的對待，向清越短短

的手緊緊攀住「外婆」的肩膀，覺得外婆的懷抱好暖好暖。 

原來，被人擁抱是這樣的溫暖。 

原來，晚上有人替她蓋被，是這樣的感覺。 

這一趟穿越，讓她重新體驗了一次人生。 

前生沒得到的親情，在田婆子身上都得到了。 

外婆愛她，勝於一切。 

她也不願去想太多，能這樣下去就好了，她想跟外婆一直生活下去。 

 

 

吃完早飯，田婆子收拾碗筷，向清越拿起髒衣服，「外婆，我去洗衣服了。」 

「好，小心點。」 

「知道。」 

那桶髒衣服已經堆了好幾天，今日天氣好，大太陽，趕緊洗一洗，如果能連出兩

個晴天，那衣服就會乾了。 

向清越走到河邊，找了塊大石，拿出乾燥的皂莢，開始捶起衣服來。 

沒穿越都不知道，古代人的智慧真非比尋常，看起來普普通通滿山遍野的植物，

可以清洗衣服，洗完還有點植物香。 

嘶啊，水好冷。 

雖然南方不下雪，但冬天水還是冷。 

明明已經抹了一層豬油護手，但豬油真的不經用啊，那個水冷哦……好冰。 

向清越一面發出各種寒冷的聲音，一面繼續揉衣服。 

揉得差不多了，拿著衣服的領子站起來，用溪水刷洗，至少得上下三遍，才能把

皂莢洗乾淨。 

唉，那是什麼？ 

眼花嗎？ 

不是，是真有東西飄來。 

向清越的這個身體才十六歲，視力好得很，的確有東西順溪而下……這這這，媽

啊，屍體？ 

可是臉朝上，說不定還活著…… 

可萬一死了呢…… 

也挺可憐的，鄰村有個義莊，如果真是個死人，她就去鄰村喚人過來…… 

想到自己再世為人，好像冥冥之中也有神明的意思，神明會希望她把人撈起，然

後請人安葬。 



想到這裡，向清越勇氣倍增，脫了鞋子就往溪中走。 

好冰，刺骨的寒…… 

眼見那屍體越漂越近，越漂越近，向清越鼓起所有勇氣伸手拉住衣角，開始奮力

往岸上拖。 

好重，水好冷。 

費了九牛二虎之力這才把人拉上石岸，幸好她過去幾年春耕秋種，鍛鍊了結實的

身子，不然可真沒辦法，這可是一個比自己身形還高的大人呢。 

年輕的男子，穿著深藍色的袍子，頭上散髮，腰上有個玉珮—— 要記清楚這人

的樣子才好去官府報案，說不定人家家人也在找。所以向清越雖然害怕，但還是

看了仔細。 

這人一身好衣料，脖子上那圈還是白貂毛，肯定不是小戶人家，想想那玉珮成色

不錯，八成有出處，於是向清越摘了下來，與其語焉不詳的描述，不如直接把玉

珮給官府的人，這樣找人最快。 

把玉珮放入懷中後，向清越從洗衣桶拿出一件長衫想把那人的頭臉蓋住，再去鄰

村找義莊的人，豈料才正抖開衣服，那人居然咳嗽起來，嚇得她一下鬆了手，那

濕衣服就直直掉在那人臉上。 

活的？ 

居然是活的？ 

向清越手忙腳亂把濕衣服拿起來，又探了探他的鼻息，還有呼吸，雖然很微弱，

但確實是熱的。 

她連忙拍拍他的臉，「喂，醒醒。」 

那人動都不動。 

「你叫什麼名字？」 

天，他好燙。 

向清越又掐了他的人中，「醒醒。」 

那人醒是醒了，一雙鳳眼極度虛弱的睜開，瞪了她一眼，然後又昏過去。 

向清越想了想，穿好鞋子，把人往背上一背—— 那人身上的冰冷河水就這樣滲

入她的衣服。 

老天，刺骨冰寒，呼出去的氣都是白的，這人到底在溪水中漂了多久？ 

還有，不管怎麼樣，既然讓我看到的時候還沒死，就千萬別死。 

前生車禍，她還記得那瞬間的恐懼，活著比死有趣多了，不管你是誰，都給我撐

著。 

 

 

「十顆傷寒丹，一次一顆，一天三次，化在水裡喝了。屋內的炭火不能停，不然

他的肺好不了，會咳上一輩子。」歐陽大夫交代。 

田婆子連忙點頭，「是，多謝大夫了，這麼冷的天還願意出來，這是診金，多謝

您了。」 



「十顆丹藥吃完，應該已經退燒，如果還是不好，再讓人過來找我。」 

「是，謝謝您了。」 

田婆子客客氣氣的把歐陽大夫送走—— 一個時辰前，越丫頭把人帶回來的時

候，她也嚇了一跳，後來知道還活著，便想著好歹是一條命，救吧，不然怎麼辦

呢，難不成大冷天的把他扔在外面等死？她老婆子可做不出來。 

雖然收容一個大男人有點不方便，但她沒辦法見死不救。 

會請歐陽大夫的原因也很簡單，歐陽大夫診金便宜，知道她們用不起湯藥，都是

給丹藥化水，藥錢只要三分之一。 

歐陽大夫前腳剛走，向清越提了熱水壺進屋—— 已經把濕衣服換掉了，現在穿

得暖暖的。 

祖孫合力把丹藥化了，又用小湯匙餵那人喝。 

倒是個好病人，雖然喝得慢，卻沒溢出多少。 

向清越說：「等他好了，非得加倍的跟他收藥錢不可。」 

田婆子笑罵，「胡說八道些什麼。」 

「本來就是，我們也不求發財，但也不能讓我們虧本啊，就算歐陽大夫好心，診

金跟藥錢也還是一筆大支出呢。」 

「越丫頭，別這樣想，我們今日救了人，外人不知道，但菩薩都知道的。」田婆

子慈愛的摸著孫女兒的頭髮，「菩薩會想，妳是個好丫頭，肯定會保佑妳平安長

壽。」 

「菩薩若想對我好，那就保佑外婆平安長壽，除了外婆陪我，我什麼也不希罕。」 

聽得孫女兒這番貼心話，田婆子笑到眼睛都不見了，「妳乖。」 

田婆子把剛剛歐陽大夫的話轉告了，向清越道：「那再燒個炭盆吧。」 

救人救到底，送佛送上西，既然讓她給救了，又知道燒炭盆就可以讓他的肺好起

來，自然得燒了。 

田婆子看著那人，「看來也是好人家的孩子，這落了水，家裡不知道多著急，等

他醒來，問了名字住處，我們就去官府報案。」 

向清越突然想起一事，連忙從懷中拿出玉珮，上面就刻著一隻鳥兒，玉色溫潤，

卻是沒有多餘的字。 

田婆子一看這富貴東西，嚇了一跳，「越丫頭，這哪來的？」 

「他身上的，我當時以為他死了，想著拿玉珮去官府報官，現在既然活著，還是

物歸原主吧。」 

說完，把玉珮放在枕頭旁邊。 

田婆子的屋子不大，就兩個房間，當年是丈夫帶著兒子住一間，自己帶著女兒住

一間，後來兒子娶妻，在後面的雞寮隔出一個小房。之後媳婦那個鬧啊，就別多

說了，結果兒子帶著媳婦回岳家住再沒回來。 

後來田老頭上山打獵，一去不回，村子裡常有這種事情，田婆子就知道發生了什

麼意外，趕著把女兒出嫁免得耽誤了年華，沒想到女兒成親才幾年就死了，女婿

也跟著出了意外，留下七歲的向清越。 



田婆子一個人生活了幾年，突然多了個孫女，自然疼愛非常，祖孫兩人吃住都在

一起，從沒人想過要去另一個屋子。 

現在救了這人，便擱置在這空屋裡，田老頭以前用的舊枕頭、舊被子拿出來打一

打倒還可以用，只是燒炭盆子花錢，但想著一條人命呢，總不能為了省炭錢，把

人命陪進去，鄉下人迷信，相信做好事會有好報，菩薩都看著呢。 

「田婆子！」屋外有人大喊，「在不在，開門哪！」 

田婆子站了起來，「是牛婆子，我去看看。」 

田婆子離開後，向清越又仔細看了那人，不得不說歐陽大夫的藥還是厲害的，這

吃下去也沒多久，皮膚已經有點人色，不再是那樣的死白。 

心想，不管你是誰，都快點醒過來，我家窮，可沒辦法長期照顧一個病人。 

床上那人突然咳了起來，向清越連忙給他拍拍。 

他夢囈般的發出一點聲音，咳了一陣子後，終於又睡去。 

這時候田婆子也進來，笑說：「牛家那個剛出生的崽子這幾天夜哭不停，牛婆子

來跟我要紅紙貼床頭。」 

向清越奇怪，「是不是病了？」 

牛家那剛出生幾個月的小娃娃她見過幾次，好吃好睡，乖得很。 

「沒有，是大妞前幾天不小心砸了碗，發出大聲響，崽子大概嚇到了，從那日開

始夜哭，錢婆子說貼紅紙有用，牛婆子這才到我們家來問問，家裡剛好有，就分

了一些給她。」田婆子邊說，邊把手中的紅紙糊上些米漿，然後也貼在那人的床

頭。 

向清越笑了起來，「外婆人真好。」 

「既然錢婆子說貼紅紙有用，那就試試，也給他貼一個，希望他快點醒。」 

陽光透過紙窗穿了進來，連下了好幾天的雨，這太陽難能可貴。 

向清越突然想到，「哎呀，我衣服還在河邊呢，差點忘了，要不是看到出了太陽

都忘了這事情，外婆，我去拿衣服，去去就回。」 

 

 

第四天，向清越化了最後一顆丹藥給男子，心裡想著，雖然不發燒了，臉色也紅

潤起來，但還不醒，是不是該讓歐陽大夫再來一趟？ 

小心翼翼的餵完那碗湯藥，向清越用袖子給他擦了擦唇邊溢出的藥漬，心裡想

著，好，再等等，要是下午還不醒，就再去請歐陽大夫。 

那人又咳了起來。 

向清越連忙給他拍拍，輕輕的，一下又一下。 

又是一陣劇烈咳嗽，那人慢慢睜了眼。 

向清越眼前一亮，真好看的鳳眼，雖然還有些病中的迷糊，但配上那秀挺的鼻子，

完全是個漂亮公子啊。 

長得這麼好看，肯定是禍水。 

「醒啦？」向清越把他扶了起來，「還有沒有哪裡不舒服？」 



像是在回答她一樣，那人又是一陣劇烈的咳嗽。 

「好好好，我知道了，下午我會再請歐陽大夫過來的。」 

那人似乎終於清醒，低頭看了看自己，又看了看四周，又皺起眉，「我，咳咳，

是誰幫我換衣服的？妳家的小廝呢？」 

向清越噗嗤一笑，「你看我們家像有小廝嗎，我外婆身體不便，使不上力，是我

幫你換的。」 

那人大驚，「妳給我換衣服？」 

「不然怎麼辦，你一身濕衣裳，不換肯定病下去。」 

那人臉上陰晴不定，「男女授受不親，妳怎可如此。」 

向清越心想，沒想到救了一個貞潔烈男，心裡越想逗逗他，「不過就是看個身體

嘛，有什麼大不了，老實說，你的身體……還挺美的，膚滑細嫩，就像好人家嬌

生慣養出來的一樣。」 

男人似乎是大受打擊，又似乎是不敢相信，「妳是不是想趁機讓我收了妳，告訴

妳，就算我沒正妻，也不可能收了妳的。」 

向清越笑得快內傷，「不用、不用，就當我白看了一回，這事情你不說，我不說，

誰知道，我都不介意了，你也不用介意。」 

那人臉色已經難看到一個極點，半晌，似乎是下定決心，「等我痊癒回京，妳跟

我一道回去吧。我是世家子弟，正妻得由父母作主，但妾室的名分，我可給妳，

既然……我不能不負責。」雖然是她不知羞恥在先，但自己不能沒有擔當。 

向清越悶笑，原來不是漂亮公子，而是古板公子啊，「都說不用了，我認真的，

我救你不是為了過好日子。」 

那人狐疑，「真的？」 

「當然，我當時還以為你死了呢，說了半日，我連你叫什麼都不知道，我叫向清

越，你呢？」 

那人猶豫了一下才回答，「蘇子珪。」 

「蘇子珪，名字倒不錯，你安心養病吧，等病好再走。等你回到京城，記得把藥

錢診金寄回來給我們就行。」向清越看他一臉病容，出聲安慰，「幾天沒吃東西，

餓了吧，我去給你煮點粥，你運氣好，我家只養了幾隻雞，今天剛好下了四個蛋，

等會給你煮雞蛋粥。」 

話才剛說完，蘇子珪的肚子就叫了起來。 

對向清越來說，人餓了，肚子叫很正常，但蘇子珪卻是一臉萬念俱灰的樣子，似

乎不能接受肚子居然叫這麼大聲。 

原來有錢人家這麼有趣的嗎？幫換了衣服就得過門，肚子叫了就是丟人？ 

向清越憋笑，「好了好了，不用不好意思，誰肚子餓了不叫是不是，你都餓幾天

了，肚子叫一點也不奇怪。」 

豈知她不說還好，一說蘇子珪臉色更差。 

哎喔，大少爺難伺候。 

向清越看他沒有躺回去的意思，把棉被拉高蓋到他的胸口，這邊壓壓、那邊塞塞，



用被子把他包得緊緊，這才去廚房煮粥 

煮粥是習慣的事情，灶子又有火星，自然十分快速，沒多久就變出一碗雞蛋粥。 

向清越端著碗進來，蘇子珪伸出手，「我自己來。」 

「別了，這碗重得很，你現在沒力氣拿的。」 

向清越一杓一杓的吹涼餵他，蘇子珪雖然神色不太自在，但肚子真的太餓了，還

是張了嘴，熱粥一入肚子，整個人都舒服了。 

向清越問：「對了，你是哪裡人，我好去官府報案，讓你家人來接你。」 

「我出身京城，祖父是大行臺尚書令，有、有勞姑娘。」 

向清越知道他肯定不太跟人道謝，所以才會這樣不自在，但也沒管太多，救他是

因為自己的良心，不是為了要他跟自己道謝。 

大行臺尚書令，正二品呢，厲害，「我們稻豐位處南邊，你是京城人士，怎麼會

到這裡來？」 

「我出遊想增廣見識，沒想到遇見山匪，把我拋下江河……」 

「你自己一人啊？」 

「是。」 

「沒帶隨從？」 

「沒帶。」 

向清越奇道：「南邊土匪多，你怎麼敢？」 

「我在京城聽說天下太平，路上無匪……」 

向清越點點頭，原來是這樣，地方官為了保烏紗帽，就算有土匪也不會上報的，

京城的皇帝自然覺得自己政風清明，結果就是害到蘇子珪這種世家子弟，覺得天

下都沒壞人，沒想到遇到一堆狠心的。 

「不要緊，都過去了，你也別多想，明天我就去城裡官衙那邊把你的名字跟出身

說上一說，家裡肯定很快就來接人。對了，你的玉珮就放在枕頭邊，看來也挺貴

重的，記得收好了。」 

蘇子珪有點不太自在，「多謝妳了，向姑娘。」 

「不客氣。」 

 

 

隔天向清越出門，卻帶回來壞消息—— 前陣子連續大雨，唯一往城裡的路斷了，

要修得等開春，天氣好才能施工。 

也就是說，蘇子珪是暫時回不了家了。 

他當然大受打擊，半晌都說不出話，向清越也只能安慰他，很快啦，不過幾個月

的事情，只要命還在，什麼都可以等。 

要說有什麼好事，就是他的身體確實在恢復。 

食量變大了、咳嗽變少了，睡眠越來越好。 

一旦恢復，蘇子珪就覺得自己不該這樣吃白飯，傻子都看得出來，這祖孫兩人不

富裕。 



想了想，問清楚里正家裡，便前去把那塊玉珮換了一百兩銀子—— 實在是太少

了，這玉珮放在京城至少也得上千兩，但里正不識貨，只願意出一百兩，自然也

沒辦法，總不能一直吃喝這對祖孫的。 

回到田婆子家，把一半給了向清越。 

向清越嚇了一跳，「你哪來這麼多銀子？」 

「別管，收下就好。」 

「我是很想收，可是你沒說哪來的，我可不敢。」 

蘇子珪道：「我把玉珮賣了。」 

「玉珮，那……那個東西對你來說挺重要的吧……」 

「是很重要。」那是祖父送他的，「不過當下的日子更重要，我總不能白吃白喝

直到春天，就算妳跟田婆婆不介意，我也會介意。這些不多，等我家人來接我，

一定會重重答謝。」 

「不用、不用，這已經夠多了，五十兩真的太多，五兩已經足夠，藥錢外加吃吃

喝喝到五月，都夠了。」 

蘇子珪奇怪，哪有人不愛錢，這幾天跟她相處，也不是那麼在意自己的身分了，

直接問道：「妳不喜歡銀子？」 

「喜歡。」 

「那怎麼不收？」 

「君子愛財，取之有道。」向清越自己是重生之人，比一般人更迷信冥冥之中自

有天意，「連下了幾天雨，好不容易出太陽，我去洗衣服時看到你，你不覺得這

有老天爺的意思在嗎？早一天放晴，晚一天放晴，結果都會截然不同，所以既然

是老天的意思，我便只收你該收的，其餘的，我一分都不會要。」 

蘇子珪覺得奇怪，但想著如果她愛財，大可把玉珮藏起來，又何必還給他？ 

說愛財，又不收銀子，真奇怪。 

向清越不多收，但蘇子珪過不去，這幾日他也跟鄰居的牛大熟了，便去問重修房

子的事情，牛大說，田家這種下大雨就會漏水的屋子，重修加個炕床，只要十兩。 

蘇子珪當下覺得既然向清越不收，他就修房子答謝吧。 

於是拿了三十兩給牛大，牛大可樂了，把堂兄弟一夥十幾人叫來，齊心協力，趁

著連續太陽，不過半個月就翻修好，還另外在後面蓋了三個房間—— 這是蘇子

珪的意思，他們祖孫住不了，可以收租。 

真是翻修的好天氣，太陽大、風大，什麼都乾得快，田婆子一臉詫異，覺得不太

好意思，佔了人家的大便宜，原本不要的，牛大卻說：「田婆婆，我都兩個月沒

活幹了，您就別拒絕，讓我幹活吧。」 

田婆子一想也是，自己不要就罷了，那是斷了牛大財路啊。 

牛婆子更是不樂意，憑什麼自己兒子有錢賺，田婆子還不肯。 

田婆子這才同意了。 

於是過年前，田家有了新的瓦屋，一樣是兩個房，修整得乾乾淨淨，屋頂也加固，

牛大保證以後不管雨多大都不會漏水。 



然後炕床，以後天氣冷可以燒炕床，就不怕冷得睡不著。 

雞寮也修過，之前因為田大郎娶妻，所以在雞寮隔出一個小房，沒想到還是留不

住新娘子，新娘子往娘家跑，兒子往岳家跑，田婆子捨不得拆就一直擱在那，牛

大這會全拆了，雞寮變大，以後可以多養些雞，對改善生活很有幫助。 

田家突然翻新，當然有閒話傳出—— 家裡收容了個大男人，不知道田婆子給了

什麼好處，讓人家願意掏錢出來，說不定向清越陪了人家呢…… 

田婆子當然不幹，拿著掃帚就上門打人，那戶人家自知理虧，被田婆子一陣打，

還在客廳倒了堆肥，也不敢還手，眾人見田婆子這麼氣憤，倒是相信田婆子多，

沒拿孫女換什麼，就是人家知恩圖報。 

屋子修好那天，田婆子請了湯圓跟臘肉八寶飯。 

對稻豐村的人來說，這已經是難得的美食。 

前前後後居然一百多人來吃，所幸準備得足，倒也沒讓人白跑。 

田婆子雖然覺得這樣不太好，但平心而論，能有新宅子，誰不高興，總算不用擔

心漏水，總算可以睡個暖覺……如果兒子娶媳婦時，家裡是這樣，那媳婦一定不

會回娘家，唉，不想了、不想了，都是孽…… 

蘇子珪也不知道自己是怎麼了，可能鄉下住了半個月也變成鄉下人，他現在居然

覺得端著碗蹲在地上吃飯沒什麼。 

當然，他自己不會蹲，但他不會覺得別人蹲著很難看。 

等他回京，一定要送一大筆銀子過來，他的命可不只這個小瓦房。 

就在這時候，牛大牽著一個小娃過來，五六歲模樣，天氣冷，被家人裹成球，「我

大兒子，叫牛天寶，說一定要過來看看你。」 

蘇子珪對小孩沒興趣，但伸手不打笑臉人，見孩子那樣笑咪咪，倒也不拒絕，「我

有什麼好看？」 

牛天寶嘻嘻一笑，「叔叔，我爹說你也是凸肚臍，看。」小孩一下把衣服掀起來，

赫然是個凸肚臍。 

蘇子珪大崩潰，牛大怎麼知道自己的肚臍是凸的？ 

當年蘇夫人是旅途中早產，產婆是當地請來的，那產婆粗疏，沒剪好臍帶，導致

他的肚臍是凸的，因為跟人家不一樣，所以他從不跟人泡溫泉或者游水，在京城

也看過很多大夫，都說這是產婆沒剪好，無法醫，一輩子凸肚臍。 

蘇子珪神色不定，「是向清越說的？」 

牛大搖頭，「不是。」 

「那你怎麼知道？」 

牛大一臉理所當然，「你被救回來那天，衣服是我換的啊，那天田婆子過來問我

能不能幫個忙，我就過去了，我都給你換衣服了，自然看到你的肚臍，跟我兒子

的一樣，還挺親切的。」 

蘇子珪臉一陣紅一陣白，原來向清越耍他，他還以為真是她換的衣服，內心還覺

得她不知羞恥，居然是牛大…… 

第三章 可願意跟我回京？ 



蘇子珪憋了數日，終於忍不住，一日趁著田婆子去錢婆子家閒聊，問向清越，「牛

大都跟我說了。」 

向清越在攪雞食，也不是很在意，「牛大說了啥？」 

「他說，是他給我換的衣服。」 

「是啊。」 

蘇子珪氣憤，「那我當日問，妳說是自己。」 

向清越噗嗤一笑，「你還真信是我換的啊？」 

其實她是穿越人，讓她看個小美男的身體，她不是很在意，也覺得沒關係，再者

她力氣大，也難不倒，問題是她現在有外婆啊，田婆子無論如何不可能讓孫女給

陌生男人換衣服，傳出去還能聽嘛。 

叫牛大來，一方面是方便，住得近；二方面牛大嘴巴最大了，什麼都藏不住，現

在肯定整個稻豐村都知道田家這個落水男的衣服是牛大換的，這樣就不會有人懷

疑向清越的清白問題。 

穿越到古代要說什麼不適應，就是清白問題了，未婚男女話都不能多說，要不然

將來都不好交代。 

向清越就算自己不在意，也不能害得外婆不好做人。 

「屋子裡又沒別人，妳又承認，我當然信了。」 

向清越想，那時我不知道你這麼古板，「你也別生氣，我就開開玩笑，沒想到你

生起氣來真好看，我一時看呆就忘了解釋，你別介意啊。」 

蘇子珪聽她這樣不正經，一時之間也不知道該怎麼樣才好，生氣嘛，顯得自己沒

度量，不生氣嘛，又好像有點過不去，畢竟他一直想著這件事情—— 鄉下女子

不知道男女授受不親，但自己是讀書人，可不能知道裝作不知道。 

想著，要怎麼樣對得起自己的良心，當然就是帶她回京給個名分，畢竟身體都看

過了，不收了人家也說不過去。 

可是向清越沒一點大家閨秀的樣子，這樣的女子帶回蘇家，別說討得祖母跟母親

歡心，好像要不犯錯都很難，妾室犯錯，那自己也沒面子，光想就覺得很麻煩，

但事實已經造成，還是得盡量彌補，最多以後自己多教教她…… 

蘇子珪想著這些事情，突然間知道自己的衣服是牛大換的，簡直白煩惱，一下子

高興，一下子又失落，這下可沒正當理由了—— 向清越雖然是鄉下姑娘，但俐

落大方，跟他在京城所認識的名門淑女都不一樣。 

她不溫柔，也不撒嬌，琴棋書畫想必也都不通，但每次看到她臉上爽朗的笑意，

他就覺得很舒服。 

說不上來，但……不一樣，以前沒有過這種感覺。 

所以雖然告訴自己說帶她回京是負責，但內心卻沒有不高興…… 

「想什麼呢？」 

蘇子珪回過神，驚覺自己已經計畫得太多，突然間覺得不好意思，於是別過臉，

「沒有。」 

向清越拿起攪好的食盆，「沒事跟我一起去餵雞。」 



蘇子珪睜大眼睛，「餵雞？」 

他可是堂堂大行臺尚書令的孫子，他的祖父是二品官，祖母是房國公府的嫡女，

他的父親是國子司馬，從四品的位置，母親是金聲侯府的嫡長女，自己將來也是

要走仕途，他在京城十指不沾人間煙火，向清越居然要他去餵雞？ 

一方面覺得不敢相信，一方面還是站了起來，心想算了，就當報恩。 

雞寮拆了田大郎當年的新房，寬敞很多，向清越買了百來隻小雞，小雞見人紛紛

上來，咕咕聲此起彼落。 

向清越拿了一個大鐵碗給他，自己則拿了一個破了一半的瓷碗，示範著，「這樣

灑出去。」 

蘇子珪右手拿著那個大鐵碗，心裡想著，如果有人告訴一個月前的自己說「你一

個月後會在江南餵雞」，他一定覺得哪有這種事情，可是現下就是他拿著鐵碗，

舀起飼料，灑了出去。 

小雞大雞們追逐著飼料，蘇子珪一方面覺得有點臭，但也覺得有點新鮮，原來這

就是農家生活。 

天氣冷，怕雞受寒，雞寮掩得嚴嚴實實。 

蘇子珪做不太習慣，向清越也不笑話他，反而鼓勵著，「挺厲害的啊，第一次餵

雞就有模有樣。」 

蘇子珪被一誇，突然有點高興，「那是。」 

「你一定學什麼都很快。」 

「還好。」 

向清越忍笑，蘇子珪得意的尾巴都要翹起來了，還「還好」呢。 

不過也難為他了，堂堂一個大少爺要跟她餵雞—— 斷路要春天才會開修，他們

還得一起生活幾個月，總得把他訓練起來，他如果不能像鄉下人一樣勞作，永遠

會覺得自己格格不入，到時候難過的是他。 

餵了雞，向清越舀了清水洗手，也順便讓蘇子珪把手洗乾淨。 

「越丫頭、越丫頭。」 

「牛大嫂？我在雞寮，等等出來。」 

出得雞寮，牛大嫂笑說：「跟妳商量個事情。」 

牛家跟田家住得近，幾十年的鄰居都是有商有量的，向清越見狀，客氣說：「牛

大嫂請說。」 

「我婆婆說過年想殺一隻雞，但一整隻太浪費了，想著要不我們兩家合殺一隻，

一戶一半，妳覺得怎麼樣？」 

「這好，我也這樣想呢。」 

「是吧。」牛大嫂笑逐顏開，「哪能吃一整隻雞，過年嚐嚐滋味也就好了，除夕

中午我拿過來，妳就給我一麻袋棉花。」 

向清越想都不想就點頭，「好。」 

「那我去忙了。」 

「牛大嫂慢走。」 



牛大嫂走了，向清越連忙招呼蘇子珪，「好了，我們去屋裡吧。」 

兩人回到屋中，向清越讓他等一下，不一會從房內出來，手中拿著針線盒，「肩

膀破了，我給你補補。」 

蘇子珪這才看到自己的肩膀上，有一個小破洞。 

向清越穿了線，讓蘇子珪坐在凳子上，這便開始補了起來—— 他被撿回來後，

穿的是田老頭以前留下的衣服，不是太合身，但村裡沒有賣衣服的地方，只能勉

強穿著，都是老衣服，破了也正常。 

對向清越來說，破了就補，沒什麼，蘇子珪卻是第一次讓人這樣補衣服。 

兩人靠得很近，向清越身上還傳來皂莢的味道，淡淡的植物香味…… 

蘇子珪突然想起來，自己在河邊醒過一次，很短暫，那時只看見她的臉，來不及

說話就昏了過去。 

然後又是她的臉，輕輕拍著咳嗽時的他，問他「醒啦」。 

蘇子珪搞不清楚自己怎麼了，四肢百骸突然有種奇異的感覺，現在的這一刻，只

覺得好寧靜，彷彿他們認識很久…… 

他有四個貼身大丫頭，全是打小服侍的，很貼心，也算懂他，琴棋書畫也都略懂，

他明白這些丫頭都是母親特別準備的，要說是主僕，也不單純是主僕，因為人人

都知道等他成親後，這些丫頭皆有機會生下他的庶子，大行臺尚書令的曾孫、國

子司馬的孫子，哪怕是庶出也是不得了，母憑子貴是理所當然。 

因為是這樣的關係，所以丫頭們撒撒嬌、爭爭寵都不奇怪，他也覺得很正常，畢

竟祖父那邊幾個老姨娘是那樣，父親那邊幾個姨娘也是那樣，自己將來的姨娘，

也不會不一樣的，畢竟女人不撒嬌爭寵，那還叫女人嗎？ 

可即便是那樣彼此心知肚明，他也沒有過現在的感受。 

向清越身上的味道不是玫瑰花粉、不是鈴蘭花粉，而是一種很樸素的香氣，有點

像青草，又有點像樹木。 

補著他的肩膀，很自然，不會小心翼翼，但也不粗魯，眼神專注在針線上。 

蘇子珪也不知道自己是怎麼了，但就是覺得腦子有點亂—— 慢著，這到底是什

麼？ 

也不知道怎麼的，就脫口而出，「妳、妳訂親了嗎？」 

問出口的時候，內心緊張，又有點忐忑，想著萬一這一切都是自己多想，人家已

經有準夫婿了，那自己豈不好笑？ 

向清越拉著針線，「還沒呢。」 

蘇子珪內心愉悅起來，但害怕洩漏心思，又強裝鎮定，「田婆婆這麼疼妳，怎麼

十五歲了還沒給妳訂親？」 

「我外婆是疼我，也想給我說，不過我自己覺得太早了，京城的姑娘可能十五六

就成親了，不過我們鄉下二十歲才成親的大有人在，像是全三嫂子、白六嫂子、

廖大嫂子，都是二十歲才過門的。」 

二十歲，太晚了吧，「這樣豈不耽誤了嗎？」 

「鄉下要幹活呢，像全三嫂子是家中的長女，好不容易養到可以幹活卻要嫁人，



家裡怎麼肯，自然是留她幾年，好歹幫家裡幾年忙。不過你可別誤會，這些嫂子

們也知道家裡辛苦、弟妹還小，對家裡是沒有埋怨的，夫家也會覺得娶到一個知

道感恩圖報的好姑娘，反而會看重一點。」 

「居然還有這樣多的學問，倒是我孤陋寡聞了。」 

「每個地方的生活不同罷了，也不算什麼孤陋寡聞。」向清越絞了線，拍拍他的

肩膀，「好啦。」 

蘇子珪轉頭一看，針腳細密，內心控制不住又覺得甜起來，只覺得沒看過這樣好

的縫線，這樣好看的針腳。 

向清越笑問：「你呢，在京城可成親了？」 

蘇子珪連忙道：「還沒。」 

「訂親呢？」 

「也沒有。」 

向清越奇怪了，「你既然高門大戶，怎麼會這年紀了還沒娶妻，照說，家裡應該

想抱孫子才對。」 

「我也不想，祖父疼我，便由著我了。」 

他覺得成親的責任太大，他還沒對哪個姑娘有好感到願意跟她一起承擔責任，京

城的都是嬌嬌女，繡花、彈琴、寫詩，以前他覺得這就是生活，現在他開始種菜

養雞後，突然覺得飼料味道跟泥土味道，這才是生活。 

京城的姑娘都是一個模子，但向清越卻是活生生的，跟她們完全不一樣。 


